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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7之“不确认损益”会计处理

及其纳税调整分析

广东广播电视大学 周 凌

《企业会计准则第 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CAS7）

中“不具有商业实质或资产的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非货

币性资产交换，以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计量，不确认损益”的

规定，与《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中“企业发生非货币性资产

交换应当视同销售货物确认收入”的规定以及相关流转税法

中“以物易物双方都应作购销处理，确认收入”的规定有明显

差异。如何处理上述差异成为目前业界讨论的热点之一。

一、目前会计处理的困惑

CAS7及其应用指南对具有商业实质且资产的公允价值

能够可靠计量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会计处理规定与税法要

求基本趋同。CAS7规定：对具有商业实质且资产的公允价值

能够可靠计量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按照“出售”换出资产、等

价“购买”换入资产的方式进行会计处理，确认换出资产实现

的损益；而对不具有商业实质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会计处

理没有具体规范，如何把握“账面价值计量”和“不确认损益”

众说纷纭，包括财政部会计资格评价中心编著的《中级会计实

务》（2008年 12月版）对同样不具有商业实质的换出原材料

给出两种截然不同的会计处理，一例不确认损益（例 8-6），一

例确认损益（例 8-7），即前者以换出原材料账面价值作为换

入资产入账价值并直接结转原材料成本，符合会计准则要求；

而后者先通过其他业务收入，再通过其他业务成本结转原材

料账面价值，符合税法要求。这在实践中让人感到困惑：究竟

如何进行会计处理及纳税调整。

二、两种会计处理对比

针对上述不具有商业实质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两种典

型会计处理，笔者认为其代表了目前会计处理的两种观点：一

是会计导向———严格按照会计准则规定进行会计要素确认与

计量，与税法不一致时采取纳税调整的方法进行处理；二是税

法导向———尽量与税法要求保持一致，减少纳税调整事项，以

便于企业纳税。现将两种会计处理以举例的方式进行对比分

析，如下页表所示。两种会计处理方法的最终结果都遵循了换

入资产以“账面价值计量”，都达到了“不确认损益”的目标，但

各自优缺点亦很明显。

三、“不确认损益”的纳税调整

会计上的“不确认损益”意味着不产生利润，但并不意味

着没有税法上的应税所得，会计准则和税法的差异通过纳税

调整来协同。在这个过程中要结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18

号———所得税》（CAS18）和企业所得税法来解决认识和操作

收到 2005年 7月 1日到 2005年 12月 31日半年的利息（第

一期债券利息）存入银行。2006年 6月 30日，乙公司计算应

收利息，同时按取得该债券的实际利率计算实际获得的投资

收益，并确认该债券公允价值变动，损失了 1.5万元。2006年

7月 3日收到第二期债券利息存入银行。2006年 12月 31日

乙公司计算应收利息，同时对康佳债券进行减值测试：债券公

允价值持续下跌，短期内无望回升，预计资产减值损失为 10

万元。2007年 6月 30日，由于康佳公司调整了产品结构，使

债券的公允价值上升为 295万元，并计算本期的利息。

（1）2006年 1月 1日购入债券时：借：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康佳债券（成本）300万元、———康佳债券（利息调整）

12万元，应收利息 18万元；贷：银行存款 330万元。

（2）2006年 1月 25日收到康佳公司支付的第一期债券

利息存入银行：借：银行存款 18 万元；贷：应收利息 18 万

元。

（3）2006年 6月 30日计息：借：应收利息 18万元；贷：投

资收益 14.04万元（312伊9%伊6衣12），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康佳债券（利息调整）3.96万元。

（4）2006 年 6 月 30 日确认债券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借：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 1.5万元；贷：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康佳债券（公允价值变动）1.5万元。

（5）2006年 7月 3日收到康佳公司支付的第二期债券利

息：借：银行存款 18万元；贷：应收利息 18万元。

（6）2006年 12 月 31日计息：借：应收利息 18万元；贷：

投资收益 13.861 8万元［（312-3.96）伊9%伊6衣12）］，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康佳债券（利息调整）4.138 2万元。

（7）2006年 12月 31日计提减值损失：借：资产减值损失

10万元；贷：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 1.5万元，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康佳债券（公允价值变动）8.5万元。

（8）2007年 6月 30日计息：借：应收利息 18万元；贷：投

资收益 13.225 6万元［（312-3.96-4.138 2-10）伊9%伊6衣12）］，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康佳债券（利息调整）4.774 4万元。

（9）2007年 6月 30日，该债券公允价值上升，减值转回：

借：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康佳债券（公允价值变动）5.872 6

万元［295-（312-3.96-4.138 2-10-4.774 4）］；贷：资产减值

损失 5.872 6万元。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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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方面的问题：

1. 差异的产生及其性质。会计准则和税法产生的差异有

二：一是收入。会计上没有确认收入，而《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

例》第二十五条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处置资产所得税处

理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8］828号）规定：企业发生非货币

性资产交换（企业将资产移送他人），因资产所有权属已发生

改变应按规定视同销售确认收入，需调增应税所得。二是成

本。会计上按照换出资产账面价值确认换入资产成本，而税法

规定对换入的资产以交易价格（即公允价格或视同销售收入

价格）重新确定计税基础，在换入的资产转让时按照其高于会

计计量的成本调减应税所得。从资产负债表看，换入资产的账

面价值低于计税基础的差额，表示换入资产在转让时计算应

税所得可抵减的数额。所以，交换当期调增应税所得，后期调

减应税所得，会计准则和税法的差异是暂时性差异，最终表明

不具有商业实质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没有产生利润，而“无所

得就无所税”，只是有个“先交后抵”的“递延”过程，澄清了“增

加企业税负”的认识误区。

2. 差异的纳税调整。对于会计上“不确认损益”的非货币

性资产交换，其纳税调整分为交换当期、后期两个期间和三种

情况，现以表中的简例为基础补充“甲公司当期会计利润为

100万元，无其他调整事项”条件后分析说明如下：

（1）应税收入等于应税成本。企业所得税法及国税函［2008］

828号文件规定，交换属于外购的资产，可按购入时的价格确

定销售收入。如简例中换出的库存原材料，假设属于外购，有

购入发票列明不含税价为 8万元，这时 8万元既是原材料换

出时的应税成本又是应税收入，交换当期进行纳税调整时，在

所得税纳税申报表“附表一（1）《收入明细表》”和“附表二（1）

《成本费用明细表》”上同时调增“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视同销售

收入”和“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视同销售成本”8万元，应税所得

未增加，应纳所得税=100伊25豫越25（万元）。借：所得税费用 25

万元；贷：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 25万元；从资产负债表

的角度分析，以原材料换入的固定资产账面价值 8万元与计

税基础 8万元相等，不产生差异，后期不需要进行纳税调整。

（2）应税收入小于应税成本。如上述换出的库存原材料，

交换时有更可靠、确凿的证据取得的公允价值 6万元小于购

进时的成本 8万元，且被税务机关认可，交换当期进行纳税调

整时应分别调增“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视同销售收入”和“非货

币性资产交换视同销售成本”6万元和 8万元，从而调减应税

所得 2万元，应纳企业所得税=（100原2）伊25%越24.5（万元）。

借：所得税费用 24.5万元；贷：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 24.5

万元。从资产负债表的角度分析，由于会计上固定资产入账价

值是按照换出原材料账面价值 8万元确认的，而税法规定的

计税基础为公允价值 6万元，因此固定资产账面价值大于计

税基础，产生应纳税暂时性差异（递延所得税负债），因此在交

换当期，借：所得税费用 0.5 万元；贷：递延所得税负债 0.5

万元。在固定资产存续期间，计入成本费用的折旧费超过税法

规定 2万元，则在后期要调整增加应税所得，应纳所得税为

0.5万元。借：递延所得税负债 0.5万元；贷：应交税费———应

交所得税 0.5万元。

（3）应税收入大于应税成本。企业所得税法及国税函［2008］

828号文件规定，交换属于企业自制的资产，应按企业同类资

产同期对外销售价格确定销售收入，若上述原材料属自制，成

本为 8万元，交换时公允价值为 10万元，交换当期进行纳税

调整时应分别调增“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视同销售收入”和“非

货币性资产交换视同销售成本”10万元和 8万元，从而调增

应税所得 2万元，应纳企业所得税=（100+2）伊25%越25.5（万

元）。借：所得税费用 25.5万元；贷：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

25.5万元。从资产负债表的角度分析，由于会计上固定资产入

账价值是按照换出原材料账面价值 8万元确认的，而税法规

定的计税基础为公允价值 10万元，因此固定资产账面价值小

于计税基础，产生可抵扣暂时性差异（递延所得税资产），因此

在交换当期，借：递延所得税资产 0.5万元；贷：所得税费用

0.5万元。在固定资产存续期间，计入成本费用的折旧费小于

税法规定 2万元，则在后期要调整减少应税所得，少缴所得税

0.5万元。借：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 0.5万元；贷：递延所

得税资产 0.5万元。

以上处理均以表中“会计导向的会计处理”为基础，若以

“税法导向的会计处理”为基础，因为其已确认收入和成本，则不

需要再调整“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视同销售收入”和“非货币性

资产交换视同销售成本”，当期要对营业外支出进行纳税调

整，后期仍要对暂时性差异进行纳税调整。茵

借院固定资产渊换出资产账面价
值冤袁应交税费要要要应交增值税渊进
项税额冤曰 贷院 原材料 渊账面价
值冤袁 应交税费要要要应交增值税
渊销项税额冤遥
注院按照新修订的叶增值税暂行
条例曳袁实施消费型增值税袁允许
抵扣固定资产的进项税额遥

借院固定资产渊换出资产账面价值冤袁
应交税费要要要应交增值税 渊进项税
额冤袁营业外支出渊公允价值与账面
价值之差冤曰贷院其他业务收入渊换出
资产公允价值冤袁 应交税费要要要应交
增值税渊销项税额冤遥
借院其他业务成本曰贷院原材料渊账面
价值冤遥

会计
处理

没有确认损益类会计要素袁 因此
没有产生损益袁体现会计准则野不
确认损益冶的规定遥

确认损益类会计要素袁但是野收支相
等冶袁因此没有产生损益袁间接体现会
计准则野不确认损益冶的规定袁同时
符合税法相关要求遥

损益
确认

1.资产负债表院反映一项资产增
加袁另一项资产减少袁净资产不变遥
2.利润表院没有收入和成本袁也就
没有产生利润遥
3.现金流量表院没有产生现金净
流量遥

1. 资产负债表渊 同左冤遥
2. 利润表院等额增加了收入和成本袁
没有产生利润遥
3. 现金流量表院 虚增了现金流入与
现金流出的发生额袁 增加了分析剔
出的因素遥

报表
列示
影响

1.反映了野不具商业实质冶的内
涵袁交易过程没有实质性完成袁收
入没有真正实现袁不虚增利润遥
2.流转税与收入的配比关系不清
晰遥

1. 流转税与收入的配比关系清晰遥
2. 确认收入尧成本能反映出交换给企
业带来的预期经济利益遥
3. 确认的收入尧成本并不具有企业主
营业务性质袁特别是收入渊公允价值冤
与成本渊账面价值冤之差计入营业外
支出的性质不清导致增加新的纳税
调整因素遥

优缺
点

会计导向的会计处理 税法导向的会计处理方法

两种会计处理方法对比

甲公司以库存原材料换入乙公司的设备袁交换不具有商业实质遥
甲公司的有关会计处理如下院

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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